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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0723民初905
号

王宁宁：本院受理原
告项小鸽诉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21100元及利息损失
4656 元（利息已从 2018
年4月17日始按月利率
2%计算至2019年3月18
日止，以后至款还清止仍
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并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开庭
审理时间定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如遇节假日
顺延）的上午9时整，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八法庭，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3 民 初
1641号

朱国华：本院受理原
告赖金伟与被告朱国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依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要
求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人民币4万元，并
支付利息16773元（按月
息2分计算，从2017年9
月14日起算，已暂算至
2019年6月5日，要求算
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
日止）；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19年9月27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23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
12日裁定受理浙江至上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至上贸易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2019年7月25日向管
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浙江至上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无双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甘溪
东街31号2幢3楼；邮政
编码：322100；联系电话：
15967919776）申 报 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19 年 8
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
东阳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
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
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
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
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
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521 民 初
599号

张世年：本院受理
原告德清县鼎强建材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0521民初5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通知书、
诉讼费结算通知单等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 初
1995号

本院受理原告陈
平、邵亚萍与被告赵加
林、季大珍及第三人潘
安芳、沈月萍、丁玲永共
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
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于二○一九年
十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970号

杭州康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永
康市城西新区花川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与你们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这（2019）浙0784
民初 9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97号

张平、徐莉勤：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东阳光
水晶镀膜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平、徐莉勤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0726民初
6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022号

石良珉：本院受理
原告楼春悌与被告石良
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726
民初 3022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 9
时3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112号

方万运：本院受理
原告张必武、张建林诉
被告方万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11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560号

薛国文：本院受理
原告陈继光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26民
初156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375号

浙江昊元建设有限
公司、朱泳：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顺字混凝土有限
公司与被告浙江昊元建
设有限公司、朱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浙0726
民初3375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9年10月10日10
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520号

张晓玲：本院受理
原告冯金丰诉被告张晓
玲、吴志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10月9
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05号

傅卫良：本院对原
告何国益诉被告傅卫良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结果为：1、限被
告傅卫良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国
益货款91026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
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
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2、驳回原告何
国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75.50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2725.50元，由被告傅卫
良负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726民
初 1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934号

本院对原告蒋腾诉
被告郑期学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结果为：1、郑期学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蒋腾借款本金
20000 元、利息 1226.67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
年利率 6%自 2019 年 2
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2、驳回原告
蒋腾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元，由原
告蒋腾负担11.5元，被
告郑期学负担 338.5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郑期学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93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052号

傅昔波：本院对原
告祝小花、傅昌力、傅世
统、傅昔飞诉被告傅昔
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
为：限被告傅昔波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祝小花、傅昌力、
傅世统、傅昔飞借款本
金32000元并支付利息
（按月利率1.5%自1999
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扣
除已支付的利息3500
元）。案件受理费6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250元，由被告傅昔波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182号

贾海祥：本院受理
原告季芳芳诉被告贾
海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曹德强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芮孟
畅、郑光治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9年10月1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
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29号

王正东、金仙霞：本
院受理原告鲍生苟诉
被告王正东、金仙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726 民初
12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729号

郑恩泽、楼玉环：本
院受理原告方江钦诉
被告郑恩泽、楼玉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726 民初
72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123 民初
739号

柳兆华：本院受理
原告邱玮与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1123 民初
739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3585号

梁昌法：本院受理
原告洪明宝与被告梁
昌法为民间借贷纠纷
［（2019）浙 1003 民 初
3585 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要求被告梁
昌法支付借款 488900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
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梁昌法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9 时 00 分在
黄岩法院第二办公区
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2950号

玉环多喜达超市：
本院受理原告陈宏力为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19）浙 1003 民 初
2950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原告请求判
令: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
偿 还 原 告 食 品 货 款
237985元。2、由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9年10月1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
办公区第一法庭（天元
路 303-307 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003 民 初
3438号

杨立丰：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与被告杨立丰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2019）浙
1003民初3438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14900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
（暂计算至2019年5月
21 日 利 息 、罚 息 为
2095.57元，2019年5月
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中国建设银行“快
e贷”借款合同》的约定
计算）；同时，赔偿原告为
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
代理费1200元。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 日内。本
案定于2019年10月21
日9时30分在黄岩法院
第二办公区第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3690号

李张明：本院受理
原告张普明与你、章巧
燕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要求两被告
共同偿还借款人民币
1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
日。本案由审判员郑巧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陈方来、人民陪审
员朱秀君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9年9月26日
8点50分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